
经纬恒润AUTOSAR服务软件

[简称：INTEWORK-EAS]V2.0合同

合同号：
日期：2023年8月28日
	甲  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101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4号1幢4层

	电  话：010-89774858
	电  话：010-64840808

	开户行：

帐号：

税号：91110114801184540U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帐  号：1027 7000 0007 2669 3

税号：91110105754668875A


该合同由甲乙双方签署，合同双方同意按下列条款买卖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纬恒润AUTOSAR服务软件[简称：INTEWORK-EAS]V2.0产品。
1. 购买产品情况及合同金额如下：
	项目描述
	具体模块内容
	数量
	单位
	总价

（不含税）
	总价

（含税）

	经纬恒润AUTOSAR服务软件[简称：INTEWORK-EAS]V2.0
	见附件《经纬恒润AUTOSAR服务软件[简称：INTEWORK-EAS]V2.0技术协议》
	1
	套
	451,327.43元
	510,000元

	总计金额（不含税）：
	¥451,327.43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伍万壹仟叁佰贰拾柒元肆角叁分

	总计金额（含13%税）：
	¥51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壹万元整


注：合同以未税价格进行结算，税金按照国家税收政策计算。
2. 付款条件

1) 本合同付款方式为 电汇付款 。

2) 本合同付款时间为：

a) 合同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甲方电汇支付乙方合同总额金额的50%，即人民币贰拾伍万伍仟元（￥255,000）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b) 软件Beta版交付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电汇支付乙方合同总金额的40%，即人民币贰拾万零肆仟元（￥204,000）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c) 软件正式版交付并验收后3个月内，甲方电汇支付乙方合同总金额的10%，即人民币伍万壹仟元（￥51,000）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3. 交货日期及地点

乙方收到甲方第一期付款后，按照《经纬恒润AUTOSAR服务软件[简称：INTEWORK-EAS]V2.0技术协议》要求乙方向甲方交付产品；

交货地点： 北京 市甲方公司现场（ 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101 ）。
4.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自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乙方提供1年产品的免费技术支持工作。
具体以双方签订《经纬恒润AUTOSAR服务软件[简称：INTEWORK-EAS]V2.0技术协议》约定为准。
5. 版权申明

经纬恒润AUTOSAR服务软件[简称：INTEWORK-EAS]V2.0软件系列为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版权为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授权给甲方内部使用，受版权法和国际公约的保护。除销售集成了该产品的硬件产品（软件不开源）外，未经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传播该产品。本合同提供的可交付物包含乙方的软件产品，乙方授予甲方一项非独占的、不可转让的使用许可，以保证甲方对可交付物的完整使用权。
6. 承诺及责任
乙方保证甲方所买产品为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版权的原装产品，如甲方发现乙方违反该条款，乙方应给予甲方合同额的经济赔偿并赔偿因此给乙方带来的全部损失。
本合同中的软件已通过详细测试，但不能保证与甲方现有的软硬件环境完全兼容，甲方应在使用本合同中的软件时进行充分的系统测试，因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软硬件环境之外，使用本合同中的软件所产生的损害及风险，乙方不承担责任。
甲方不得将乙方软件数据进行解密、扩散、加工编辑、反向工程或在使用范围之外进行复制传播等。甲方超越合同许可范围使用的（包括但不限于给非合同用户使用等情形），应当认定甲方构成根本违约，乙方有权终止服务并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支付乙方全部损失。

7. 保密条款

本合同的内容（特别是成交价格），属甲乙双方的商业秘密，任何一方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泄露出去。否则，受害方有权向违约方索取赔偿。
8. 合同生效、变更、解除
1）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生效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3）合同如需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认后方可生效，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9. 不可抗力

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电脑病毒、黑客攻击、网络故障、带宽、域名解析故障或其他网络设备或技术提供商的服务延迟、服务障碍等类似事件。

发生不可抗力时，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在十五天内向另一方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明文件，同时尽一切努力减轻不可抗力产生的后果。

因不可抗力致使部分合同义务不能履行的，双方应友好协商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任何一方均可以解除合同而不承担违约责任。

10. 其他事宜
10.1 通知与送达

根据本合同发出的所有通知、批准、决定、同意、主张、法律文件或其他通讯均应以中文撰写并以书面形式送达至本合同首页或签署页写明的联系人或地址。送达方式包括：当面交付、商业快递服务（应以书面快递凭据为证）、传真（应以自动生成的传送确认信息为证）、带有回执的挂号信件、电子邮件等有效途径。任何一方变更上述己方通知与送达信息的，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一方提供信息有误的或未及时提供的，另一方不承担责任。

10.2 限制转让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乙方关联实体除外。

10.3 可分割性

合同未尽事宜，根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执行。若根据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本合同的任何条款被认定违法、无效、不可执行的，本合同其他条款和规定不受影响。

10.4 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署页，无合同正文）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    期：2023年8月28日             日    期：202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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